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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党办字〔2020〕27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电子印章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    为推进学校“一网通办”建设，规范和加强学校电子印章的管

理，确保电子印章合法、安全、可靠地使用，特制定《东北大学电

子印章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

 
 

 

东北大学党委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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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电子印章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推进学校“一网通办”建设，规范和加强学校电子

印章的管理，确保电子印章合法、安全、可靠地使用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《关于各级党组织印章的规定》(中办发﹝

1983﹞3 号)《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

章管理的规定》（国发〔1999〕25 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电子印章是指由学校统一审批和发放的在

一定期限内用以证明单位和持有人身份及其他情况的电子数据载

体，是可靠电子签名的可视化表现形式。以密码技术为核心，将数

字证书、签名密钥与实物印章图像有效绑定，用于实现学校各业务

系统中相关电子文档完整性、真实性和不可否认性的图形化电子签

名制作数据。 

第二章  电子印章的分类及使用范围 

第三条  电子印章分为电子公章和电子签名章，电子公章包括

电子机构章和电子专用章。 

电子机构章是指用以证明校内部门及其下设机构身份的电子印

章。 

电子专用章是指在印章所刊明范围内专项使用的电子印章。 

电子签名章是指用以证明校内教职工身份的电子印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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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公章的图形化特征，应与实物印章的印模完全一致。电子

签名章的图形化特征，应与印章持有人姓名完全一致。 

第四条  凡在校内各业务系统的网上业务中有关电子印章的活

动及管理，均适用本办法。 

基于电子印章实现的可靠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

法律效力，不得因其采用电子化表现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，电子

签名法等相关法律、法规明确不适用的情形除外。 

第五条  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负责建设及维护电

子印章管理系统，制定相关的接入规范，学校各业务系统都可以根

据该规范接入应用。 

第三章  电子印章的制发和换领 

第六条  电子公章由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负责登记管理。

电子签名章由人事处负责登记管理。电子印章的认证服务由信息化

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负责。 

第七条  电子公章的制作式样和标准，参照《关于各级党组织

印章的规定》(中办发﹝1983﹞3 号)和《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

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》(国发﹝1999﹞25 号)相关标准执

行。电子签名章的文字应清晰、可辨认。 

第八条  学校组织机构电子公章由党委办公室或校长办公室依

据机构成立文件审核办理。电子公章的启用或停用须经学校发文。 

教职员工可申请电子签名章，实行一人一章。电子签名章的制

作、变更或废止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所在部门审核后，报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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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备案。 

电子印章由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负责统一制作，任何

单位与个人不得擅自制作。 

第九条  电子印章由于损坏、介质遗失等原因造成不能使用需

换领或补发时，需要部门或个人出具书面说明，并按照第八条规定

重新办理申请。 

因部门撤销、合并或名称更改等原因需变更资料的，必须将原

电子印章交回登记管理部门处理，并按照第八条规定办理手续。 

电子签名章需要变更资料的，持有人应当将原电子印章交回登

记管理部门处理，并按照第八条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四章  电子印章的管理和使用 

第十条  电子公章应等同于实物印章管理，必须指定专人负责、

严格管理。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密码信息或提供 USB 介质等设备。

电子公章原则上由部门指定一人统一保管，并由专管人员统一用印，

实行用印登记备案制。 

第十一条  电子签名章由申请人自行领取和保管，不得授权他

人持有和使用。 

第十二条  电子印章持有人应当妥善保管印章设备(包括但不

限于有 USB 介质等)。持有人发现密码信息泄露的，应及时向登记管

理部门报告并修改密码，同时应当及时告知有关各方，终止失密期

间电子印章的有效性。 

第十三条  严格用印程序，电子公章管理人和用印人不得越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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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电子公章。 

第十四条  未按流程审批审核或待用印文件内容有误的，印章

专管人员不予用印。 

第十五条  电子印章持有部门和持有人应按要求对电子印章的

使用情况进行登记。电子印章管理人员应在系统中定期核对印章使

用清单，如有不一致的，应当立即报相关部门处理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日起施行，由党委办公室、

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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